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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湖市残疾人联合会               

芜 湖 市 财 政 局 文件 
 

芜残联〔2024〕2 号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陈玉红 邢  晖 

 

芜湖市残疾人联合会 芜湖市财政局关于 

中央转移支付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

 

省残联、省财政厅： 
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3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

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财监〔2024〕3 号）文件要求，

现将我市残疾人事业中央转移支付 2023 年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

下： 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

2023 年度中央转移支付下达芜湖市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

金 961.70 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237.1 万元，中央专项

彩票公益金 724.6 万元。一般公共预算资金用于残疾人康复、农

村贫困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、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以及阳

光家园—智力、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等方面支出，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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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统筹用于残疾儿童康复救助、贫困智力精神和

重度残疾人残疾评定补贴、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、残

疾人康复和托养机构设备补贴、残疾人助学、残疾人文化等方面

支出。 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 

1.项目资金到位投入情况分析。 

项目资金 961.7 万元能够在年度内全部足额分解到县（市）、

区级财政。 

2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 

市级在收到资金文件 30 日内将全部中央资金分解到所辖县

（市）区，由县级残联按照本地残疾人事业发展需求，向同级财

政报告，申请资金执行使用。 

3、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 

据调查分析，中央转移支付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能够按

照政策文件规定执行。 
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

1、资金分配情况分析。 

严格按照文件规定的范围分配、使用上级转移支付下达的残

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，资金分配规范、使用科学合理。 

2、资金下达情况分析。 

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按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要求，在资金到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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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级财政后，严格按照规定时限，根据指标文件时间，一个月内

及时下达到县市区财政局，资金下达及时。 

3、资金拨付情况分析。 

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支付资金，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

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。 

4、资金使用情况分析。 

严格按照下达资金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，未出现截留、挤

占、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。 

5、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 

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，不存在执行数偏

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。 

6、资金预算绩效管理情况分析。 

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，将有关资金纳入绩效

管理，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。 
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 

为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车主发放燃油补贴，弥补残疾人出行成

本，全年实际完成中央财政资金执行 12.63 万元。通过开展残疾

人基本康复服务工作，为经济困难的视力、听力、肢体、智力、

精神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，为困难残疾人适配辅助器具，努

力提高受助残疾人生活自理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，全年实际完成

中央财政资金执行 168.38 万元。通过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

训项目的实施，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，让更多有需求的残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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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获得生产劳动技能，促进就业增收，全年实际完成中央财政资

金执行 20.32 万元。通过“阳光家园计划”项目年度工作的实施，

帮助智力、精神和重度残疾人得到托养照料，全年实际完成中央

财政资金执行 35.75 万元。为符合条件的 0-6 岁残疾儿童提供人

工耳蜗及助听器验配、肢体矫治手术、功能训练等基本康复服务，

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，不断提高残疾儿童生活自理能力，增强

社会参与，全年实际完成中央财政资金执行 541.34 万元。支持困

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，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，全年

实际完成中央财政资金执行 164.28 万元。通过实施残疾人文化进

家庭“五个一”及文化进社区项目，使残疾人参与文化活动的需要

得到满足，全年实际完成中央财政资金执行 12 万元。为困难智力、

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提供残疾评定补贴，减轻残疾人经济负担，全

年实际完成中央财政资金执行 6.98 万元。 
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 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 

（1）数量指标。2023 年，中央资金支持残疾人基本康复服

务率达 100%、培训农村困难残疾人人次数 155 人，资助接受托

养服务 248 人，发放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 491 人。得到基

本康复服务的残疾儿童数量 276 人，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

改造惠及人数 2539 人，电视手语广播专题节目及融媒体建设 1

个，特殊艺术人才培养基地数量 1 个，扶持地市级、县级公共图

书馆盲人阅览室建设 1 个，得到残疾评定补贴的残疾人 291 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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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质量指标。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残疾人掌握的生产

技能数量超出 4 门。 

（3）时效指标。接到转移支付 30 日内资金及时分配拨付，

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资金使用。 

2.成本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 

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年均补助标准 260 元/辆。 

3.社会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 

通过中央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实施残疾人补助项目，创

造了一定的社会效益，本地残疾人事业得到了可持续发展。残疾

人康复服务水平、接受扫盲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受教育

水平和生活生产能力、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车主出行便利程度都有

所提高，关心、理解、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有所改善，残疾人

享有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有所提高，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得到基本康

复服务覆盖率达 90%以上。 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 

通过跟踪回访，广大残疾人及残疾人家属对残疾人服务的满

意度达 90%以上，残疾儿童或家属对基本康复服务满意度达 90%

以上，接受无障碍改造残疾人满意度达 95%以上，残疾人及亲友

对残疾人能享有文化服务满意度达 90%以上，关心、理解、支持

残疾人的社会氛围有所改善。 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

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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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

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严格执行《财政

部 中国残联关于印发<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

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社 2016 114 号）要求进行绩效自评，评价结果

为按时按质完成绩效目标，同时能做到按照文件要求公开公示资

金使用结果。 

 

 

 

 

芜湖市残疾人联合会             芜湖市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3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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